
免 责 条 款 

我 们 努 力 提 供 准 确 的 条 约 信 息 并 定 期 核 查 、 更 新 , 

但 仍 难 以 保 证 数 据 库 中 的 条 约 信 息 与 条 约 正 式 文 本 完 

全 一 致 。 对 于 使 用 本 数 据 库 信 息 可 能 导 致 的 损 失 或 法 

律 纠 纷 , 我 们 不 承 担 任 何 责 任 。 感 谢 您 的 理 解 和 支 持 。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摩 洛 哥 王 国 政 府 
关 于 鼓 励 和 相 互 保 护 投 资 协 定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摩 洛 哥 王 国 政 府 , ( 以 下 简 称 “ 缔 约 
双 方 “ ; 

愿 意 为 缔 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创 造 有 
利 条 件 ; 

认 识 到 相 互 鼓 励 、 促 进 和 保 护 此 种 投 资 有 利 于 投 资 者 的 商 务 
往 来 并 有 助 于 两 国 的 繁 荣 ; 

愿 意 在 平 等 互 利 的 基 础 上 加 强 两 国 的 经 济 合 作 ; 
达 成 协 议 如 下 :



第 一 条 
定 “ 义 

在 本 协 定 内 : 
一 、 投 资 “ 系 指 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依 照 该 

缔 约 另 一 方 的 法 律 和 法 规 直 接 或 间 接 投 入 的 所 有 资 产 和 所 有 股 
金 , 特 别 是 , 但 不 限 于 : 

( 一 ) 动 产 和 不 动 产 以 及 所 有 其 它 物 权 , 如 抵 押 权 和 质 权 、 实 
物 担 保 、 用 益 权 和 类 似 权 利 ; 

( 二 股 份 、 股 票 和 企 业 中 其 它 所 有 形 式 的 参 股 ; 
( 三 ) 债 权 和 其 它 任 何 具 有 经 济 价 值 的 行 为 请 求 权 ; 
( 四 ) 著 作 权 、 商 标 、 专 利 权 、 商 名 和 其 它 所 有 工 业 产 权 、 专 

有 技 术 和 工 艺 流 程 ; 
( 五 ) 依 法 授 予 的 公 共 权 益 的 特 许 权 , 包 括 勘 探 或 开 发 自 然 资 
源 的 特 许 权 。 

有 关 已 投 资 或 已 再 投 资 的 资 产 和 资 本 的 任 何 法 律 形 式 上 的 变 
更 均 不 影 响 其 本 协 议 意 义 上 的 “ 投 资 “ 的 性 质 。 

二 、“ 投 资 者 “ 系 指 : 
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方 面 : 
( 一 ) 具 有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籍 并 在 摩 洛 哥 王 国 领 土 内 进 行 投 
资 的 自 然 人 ; 

( 二 ) 依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法 律 建 立 、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领 
土 内 有 住 所 并 在 摩 洛 哥 王 国 领 土 内 进 行 投 资 的 法 人 。 

在 摩 洛 哥 王 国 方 面 : 
( 一 ) 具 有 摩 洛 哥 王 国 国 籍 并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领 土 内 进 行 投 
资 的 自 然 人 ; 

( 二 ) 依 照 摩 洛 哥 王 国 的 法 律 建 立 、 在 摩 洛 哥 王 国 领 土 内 有 住 
所 并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领 土 内 进 行 投 资 的 法 人 。



三 、“ 收 益 “ 系 指 投 资 所 产 生 的 税 后 净 款 项 , 如 利 涓 、 股 恩 、 

特 许 权 使 用 费 和 其 它 合 法 收 入 。 
四 、“ 领 土 “ 系 指 : 
( 一 )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方 面 ,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其 法 律 中 确 

定 的 领 土 以 及 根 据 国 际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拥 有 主 权 权 利 或 管 辖 权 
的 区 域 。 

( 二 ) 在 摩 洛 哥 王 国 方 面 , 摩 洛 哥 王 国 领 土 , 包 括 摩 洛 哥 王 国 

领 水 以 外 的 、 摩 洛 哥 王 国 法 律 依 照 国 际 法 已 经 或 以 后 确 定 的 、 被 
视 为 可 以 行 使 摩 洛 哥 王 国 有 关 海 底 和 底 土 以 及 自 然 资 源 的 权 利 的 
境 内 区 域 的 海 域 。 

第 二 条 
「 促 进 和 保 护 投 资 

一 、 缓 约 一 方 应 在 其 领 土 内 鼓 励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并 

依 照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接 受 该 投 资 。 

依 照 东 道 国 有 效 法 律 和 法 规 进 行 的 投 资 的 扩 大 、 变 更 或 转 变 

应 被 视 为 投 资 。 
二 、 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应 享 受 公 正 

和 公 平 的 待 遇 , 以 及 全 部 的 和 完 整 的 保 护 和 安 全 , 但 仅 由 于 维 护 

公 共 秩 序 所 必 须 的 措 施 除 外 。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应 承 诺 在 不 妨 害 本 国 

法 律 和 法 规 的 情 况 下 保 证 对 缔 约 另 一 方 在 其 领 土 内 有 关 投 资 的 管 

理 、 维 持 、 使 用 、 享 有 或 转 让 不 采 取 不 合 理 的 或 歧 视 性 的 措 施 。 

投 资 收 益 以 及 依 照 缔 约 一 方 法 律 再 投 资 的 收 益 应 享 受 与 初 始 

投 资 同 样 的 保 护 。 

第 三 条 
投 资 待 遇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应 保 证 给 予 在 其 领 土 内 的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投 资 公



正 和 公 平 的 待 遇 , 该 待 遏 不 应 低 于 依 照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给 予 本 国 投 
资 者 的 投 资 的 待 遇 , 或 不 应 低 于 最 惠 国 的 投 资 的 待 遇 , 如 后 者 更 
优 惠 的 话 。 

缔 约 一 方 应 保 证 给 予 在 其 领 土 内 的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与 其 投 
资 有 关 的 活 动 的 待 遇 不 应 低 于 依 照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给 予 本 国 投 资 者 
的 待 遇 , 或 不 应 低 于 最 惠 国 的 投 资 者 的 待 遇 , 上 述 待 逼 从 优 适 用 。 

二 、 最 惠 国 待 遇 不 适 用 于 缔 约 一 方 因 其 参 加 或 参 与 自 由 贸 易 
区 、 经 济 或 关 税 同 盟 、 共 同 市 场 或 其 它 任 何 形 式 的 地 区 经 济 组 织 , 
或 依 照 类 似 的 国 际 协 定 、 或 避 免 双 重 征 税 协 定 或 任 何 其 它 税 收 协 
定 给 予 第 三 国 投 资 者 的 优 惠 待 遇 。 

第 四 条 
征 收 和 补 偿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当 局 对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进 行 的 投 资 所 可 能 札 
取 的 国 有 化 、 征 收 或 其 它 任 何 具 有 同 样 效 果 或 同 样 性 质 的 措 施 
( 以 下 简 称 “ 征 收 “) , 均 应 满 足 下 列 条 件 : 

( 一 ) 为 了 公 共 利 益 ; 
( 二 ) 依 照 合 法 程 序 ; 
( 三 ) 不 具 有 歧 视 性 ; 
( 四 ) 支 付 补 偿 。 
二 、 本 条 第 一 款 第 四 项 所 说 的 补 偿 应 等 于 采 取 征 收 措 施 或 其 

为 公 众 所 知 前 一 刻 的 该 投 资 的 市 场 价 值 。 
三 、 确 定 并 支 付 补 偿 的 规 定 应 迅 速 作 出 , 不 无 故 延 迟 。 补 偿 

应 以 可 兑 换 的 货 币 支 付 给 投 资 者 , 并 可 自 由 转 移 。 

第 五 条 
损 失 补 偿 

缔 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, 因 战 争 、 全



国 紧 急 状 态 、 暴 动 、 骚 乱 或 其 它 类 似 事 件 而 遮 受 损 失 , 在 恢 复 、 赔 
偿 、 补 偿 或 其 它 补 偿 措 施 方 面 , 该 投 资 者 应 享 受 缔 约 另 一 方 给 予 
的 不 低 于 最 惠 国 投 资 者 的 待 遇 。 

第 六 梭 
转 “ 移 

一 、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应 依 照 其 有 效 外 汇 法 规 保 证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
资 者 在 其 领 土 内 进 行 投 资 的 净 资 产 以 可 兑 换 货 币 自 由 转 移 , 尧 
其 是 : 

( 一 ) 为 了 维 持 或 增 加 投 资 的 资 产 或 补 充 款 项 ; 
( 二 ) 利 润 、 股 息 、 利 息 、 特 许 权 使 用 费 和 其 它 日 常 收 入 ; 
( 三 ) 偿 还 有 关 投 资 的 贷 款 所 必 须 的 款 项 ; 
( 四 ) 投 资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的 清 算 结 果 ; 
( 五 ) 执 行 第 四 条 和 第 五 条 时 的 补 偿 款 ; 
( 六 ) 因 投 资 而 被 允 许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工 作 的 缔 约 一 方 公 

民 的 工 资 和 其 它 报 酬 。 
二 、 第 一 款 所 述 的 转 移 应 依 照 转 移 当 日 有 效 的 汇 率 进 行 。 
三 、 本 条 规 定 的 待 遇 至 少 应 等 于 给 予 处 于 类 似 情 况 之 中 的 最 

惠 国 投 资 者 的 待 遏 。 

第 七 条 
代 “ 位 

一 \ 如 果 依 照 对 投 资 的 非 商 业 性 风 险 的 合 法 的 或 约 定 的 担 保 , 
赌 偿 了 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, 缔 约 另 一 方 应 承 认 该 担 保 者 在 被 赔 偿 的 
投 资 者 的 权 利 范 围 内 的 代 位 。 

二 、 按 照 对 有 关 投 资 给 予 的 担 保 , 担 保 人 可 以 享 受 投 资 者 在 
担 保 人 没 有 代 位 时 本 应 行 使 的 所 有 权 利 。 

三 、 缔 约 一 方 和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担 保 人 之 间 的 所 有 争 议 , 当



担 保 人 是 公 法 人 时 依 照 本 协 定 第 九 条 的 规 定 解 决 , 当 担 保 人 是 私 
法 人 时 依 照 第 十 条 的 规 定 解 决 。 

第 八 条 

适 用 规 则 

当 有 关 投 资 的 问 题 既 由 本 协 定 规 定 、 又 由 缔 约 一 方 国 内 法 规 
定 、 或 由 双 方 现 行 的 或 将 来 签 订 的 国 际 协 定 规 定 时 , 缔 约 另 一 方 
的 投 资 者 可 以 择 优 适 用 。 

第 九 梅 
缔 约 双 方 的 争 议 解 决 

一 、 缔 约 双 方 之 间 有 关 解 释 或 执 行 本 协 定 的 所 有 争 议 应 尽 可 

能 地 在 缔 约 双 方 之 间 通 过 外 交 途 径 解 决 。 

二 、 如 果 不 能 解 炜 , 争 议 应 提 交 由 双 方 代 表 组 成 的 混 合 委 员 

会 ; 该 委 员 会 应 最 紧 迫 一 方 的 请 求 应 毫 不 迟 延 地 组 成 。 

三 、 如 果 混 合 委 员 会 在 自 谈 判 开 始 之 日 起 六 个 月 内 不 能 解 决 

该 争 议 , 应 缔 约 一 方 的 请 求 , 该 争 议 应 提 交 仲 裁 庭 。 

四 、 该 仲 裁 庭 应 按 下 述 方 式 设 立 :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应 指 定 一 名 

仲 裁 员 , 该 两 名 仲 裁 员 应 共 同 指 定 第 三 位 仲 裁 员 作 为 仲 裁 庭 主 席 , 

该 人 应 是 第 三 国 国 民 。 仲 裁 员 应 在 三 个 月 内 被 指 定 , 主 席 应 在 缔 

约 一 方 通 知 缔 约 另 一 方 将 争 议 提 交 仲 裁 庭 之 日 起 五 个 月 内 被 

指 定 。 

五 、 如 果 上 述 第 四 欺 确 定 的 期 限 未 被 遵 守 ,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应 

请 求 国 际 法 院 院 长 作 出 必 要 指 派 。 如 果 国 际 法 院 院 长 是 缔 约 一 方 

国 民 , 或 不 能 履 行 此 项 职 责 , 则 应 请 求 国 际 法 院 副 院 长 作 出 必 要 

指 派 。 如 果 副 院 长 是 缔 约 一 方 国 民 , 或 不 能 履 行 此 项 职 责 , 则 应 

请 求 非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国 民 的 国 际 法 院 资 深 法 官 作 出 必 要 指 派 。 

六 、 仲 裁 庭 应 在 本 协 定 的 规 定 和 国 际 法 的 规 则 和 原 则 的 基 础



上 作 出 裁 决 , 仲 裁 庭 以 多 数 票 作 出 裁 央 。 仲 裁 庭 的 裁 决 是 终 局 的 , 

并 对 缔 约 双 方 均 有 拘 束 力 。 

第 十 栾 
有 关 投 资 的 争 议 解 决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和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之 间 有 关 投 资 的 争 议 应 尽 

量 由 争 议 双 方 通 过 友 好 协 商 谈 判 解 决 。 
二 、 如 果 争 议 在 书 面 提 出 解 决 之 日 起 六 个 月 内 不 能 由 争 议 双 

方 通 过 直 接 安 排 友 好 解 决 , 该 争 议 应 按 投 资 者 的 选 择 提 交 : 

( 一 ) 投 资 所 在 的 缔 约 一 方 有 管 辖 权 的 法 院 , 或 者 

( 二 ) 一 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在 华 盛 顿 开 放 签 字 的 《 关 于 解 决 

国 家 和 他 国 国 民 之 间 投 资 争 端 公 约 》 下 设 的 “ 解 决 投 资 争 端 国 际 

中 心 “ 仲 裁 。 

为 此 目 的 ,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对 有 关 征 收 补 偿 款 额 的 争 议 提 交 该 

仲 裁 程 序 均 给 予 不 可 撒 消 的 同 意 。 其 它 争 议 提 交 该 程 序 应 征 得 当 

事 双 方 同 意 。 
三 、 作 为 争 议 一 方 的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不 能 因 为 作 为 争 议 另 一 方 

的 投 资 者 可 以 根 据 保 险 单 收 取 全 部 或 部 分 损 失 的 补 偿 而 在 仲 裁 程 

序 的 任 何 阶 段 或 在 执 行 仲 裁 裁 决 时 提 出 任 何 异 议 。 

四 、 仲 裁 庭 应 根 据 作 为 争 议 一 方 接 受 投 资 的 缔 约 一 方 的 国 内 

法 包 括 有 关 冲 突 法 的 规 则 、 本 协 定 的 规 定 、 为 该 投 资 签 订 的 特 别 

协 议 的 规 定 以 及 国 际 法 的 原 则 作 出 裁 决 。 

五 、 仲 裁 裁 决 是 终 局 的 , 并 对 争 议 双 方 均 有 拘 柬 力 。 缔 约 任 

何 一 方 应 承 诺 依 照 其 国 内 法 执 行 该 仲 裁 。 

第 十 一 条 

适 “ 用 

本 协 定 在 将 来 的 适 用 方 面 , 同 样 包 括 在 其 生 效 前 缔 约 一 方 的



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依 照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以 外 汇 进 行 的 

投 资 。 

第 十 二 条 
生 效 、 效 力 和 期 满 

一 、 本 协 定 自 收 到 有 关 完 成 缔 约 双 方 各 自 国 家 所 要 求 的 立 法 
程 序 的 最 后 一 方 的 通 知 之 日 起 第 三 十 日 生 效 。 

本 协 定 有 效 期 十 年 。 除 非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在 其 有 效 期 满 前 六 个 
月 终 止 本 协 定 , 本 协 定 有 效 期 将 自 动 顺 延 十 年 , 但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
均 保 留 在 有 效 期 期 满 之 前 至 少 六 个 月 书 面 通 知 终 止 本 协 定 的 
权 利 。 

二 、 本 协 定 对 其 期 满 之 日 前 进 行 的 投 资 应 自 其 期 满 之 日 起 继 

续 适 用 十 年 。 

双 方 政 府 正 式 授 权 各 自 代 表 签 署 本 协 定 , 以 昭 信 守 。 

本 协 定 于 一 九 九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拉 巴 特 签 订 , 一 式 两 份 , 
每 份 都 用 中 文 、 阿 拉 伯 文 和 法 文 写 成 , 三 种 文 本 同 等 作 准 。 若 解 
释 上 发 生 分 歧 , 以 法 文 本 为 准 。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摩 洛 哥 王 国 政 府 

代 表 代 表 

吴 仪 卡 巴 吉 

( 签 字 ) ( 签 宇 )


